
 

北京大学医学部基建工程处处长办公会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设和拓展与医学部医教研及前沿学科发展相适应

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创造符合世界一流大学前景的校园环境，完成医

学部校园建设规划任务，同时进一步促进基建工程处工作的科学化、

民主化、规范化，提高议事决策的质量和效率，根据北京大学、医学

部有关规定，结合基建工程处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会议安排 

第二条  会议时间：原则上每周召开一次。如遇重大事件或紧

急情况，基建工程处处长可决定增加或延迟召开。 

第三条  出席处长办公会的正式成员为基建工程处处长、副处

长，后勤党委书记、副书记，施工管理办公室、招标采购办公室、规

划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根据工作需要，由基建工程处处长确定，可

以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在讨论相关议题时列席会议。 

第四条  会议召开：由基建工程处处长主持，原则要求参会人

员到齐方能召开。特殊情况，由基建工程处处长或副处长提出，必须

有半数以上的成员到会方能召开。 

第五条  会议记录：由招标采购办公室主任记录。会议讨论的

事项、参与人及其意见、表决情况、结论等内容，要完整、详细记录

并存档。 

 



 

 

第三章  议题确定 

第六条  会议议题由基建工程处处长确定。副处长及各办公室

需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经招标采购办公室汇总整理后报处长审定。 

第七条  凡提交上会的议题，应在会前充分论证和沟通，形成

较为成熟的建议或可供选择的方案。会前处长可就重要议题征求全体

处领导的意见。 

第四章  议事范围 

    第八条  处长办公会的议事范围是基建工程处建设、发展以及

日常管理工作中需要决策和协调的重要事项，主要包括： 

1）学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有关部门、

医学部及后勤党政联席会会议和文件精神，上级有关领导的指示。 

2）具体落实医学部作出的需基建工程处办理的重大决策事项。 

3） 研究讨论基建工程处建设、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阶段性目标、

计划和总结。 

4）研究讨论基建工程处下属各部门、工程建设方面需协调解决

或批准的重要事项，以及向上级的重要请示或报告。 

5）研究讨论基建工程处各项招标采购项目、工程建设项目的进

展情况。 

6) 研究讨论建设资金的申报及工程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 

7) 研究讨论基建工程处有关规章制度制定、部门职责及人员需

求等重要事项。 



 

8) 研究讨论基建工程处范围内的人员调动、聘用非在编人员等

人事工作。 

9) 研究讨论基建工程处及各部门涉及经费支出的活动或事项。 

10) 研究讨论基建工程处有关安全问题或突发事件的处理。 

11) 处长认为需研究讨论的其他有关重要事项。 

第五章  议事程序和要求 

 第九条   应到会人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需向处长请假，并可

在会前提出意见或建议，会后由处长或其委派专人向未能出席会议成

员通报有关会议情况及决议。 

    第十条  坚持一题一议，与会人员要充分讨论，对决策建议应

分别表示同意、不同意或缓议的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主持人应根据议题讨论情况进行归纳集中，形成结

论性意见。如对重要问题分歧较大，一般应暂缓做出决定，待进一步

调查研究、交换意见后，提交下次会议再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 

第十二条  在讨论有关议题时，如有涉及本人或亲属利害关系，

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决策的情形，参与决策或列席人员应当回避。 

第十三条  会议决定的事项，必须明确落实部门和负责人，由

处长指定专人督办，并及时将落实情况及问题向处长报告。 

第十四条  会后形成会议纪要，处长签发。会议纪要需上报医

学部领导，送医学部后勤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下发至基建工程处各部

门。 



 

第十五条  凡经过会议讨论通过的决议，任何人无权更改。确

因情况变化，需要更改的，必须重新开会讨论决定。 

第十六条  对尚未正式公布的会议决定和需保密的会议内容，

与会人员不得外泄，否则追究相关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医学部基建工程处负责解释、修改和补充。 

    第十八条  本制度经 2017年 3月 20日第 6期基建工程处处长

办公会讨论通过，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